廉政提醒谈话记录表
党总支、部门/单位（盖章）  ：         主要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谈话人
	
	被谈话人
（班子全体）
	

	谈话时间
	
	谈话地点
	

	记录人
	

	谈
话
内
容
	








	备
注
	



[bookmark: _GoBack]说明：1.分管、联系校领导和班子成员谈话后，以部门为单位填写此表；2.各学院、部门单位需加盖公章；3.表中内容可手写也可打印；4.廉政谈话每半年开展一次，原则上是6月份和12月份，请大家按时间报送。
